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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蓬勃發展，各項業
務朝「網路化、電子化、無紙化」之
網路及便民服務邁步，且電子簽章法
在九十一年四月一日正式實施後，使
網路申領電子謄本具法源依據，賦予
其與地政事務所櫃台核發之紙本地籍
謄本同等法律效力，此項重大改革，
打破舊有傳統，使機關間地籍資料之
流通、查驗及申請更加方便、容易又
安全，因此，對我國登記制度中－登
記完畢發給權利書狀作為權利憑證之
作法，在現今 e 世紀資訊科技蓬勃發
展下，是否有在繼續維持之必要，是
本次探討之緣起。 

貳、權利書狀之由來 

一、我國之土地登記制度 

我國歷代雖曾注意土地管理，並
無完整登記制度，清未與民國初年雖
有稅契及驗契之制，論其性質，與各
國之不動產移轉稅相類似，重在財政
收入，而與土地登記整理地籍確定地
權之目的不同。我國之有登記法規，
確立登記制度，肇始於不動產登記條
例，繼之為民法物權編及土地法第二
編之規定。 

（一）、不動產登記條例所定之登記制度 
該條例所定之不動產登記制

度，大體上係倣效日本之「不動產
登記法」。土地權利之登記，僅為
對抗第三人之要件，縱不登記，雙
方當事人之合意，成立契約，在法
律上即屬有效。 

（二）、民法物權編所定之登記制度 
民法物權編第七百五十八條

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
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
經登記，不生效力。」同法第七百
五十九條又規定：「因繼承、強制
執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
登記前巳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
登記，不得處分其物權。」是知民

法所定登記制度具有強制性，旨在
確定不動產物權，乃從德國立法
例，採權利登記制之精神。 

（三）、土地法第二編所定之登記制度 
土地法第二編所定之土地登

記制度，除依循民法物權編所採權
利登記制之特長外，兼擷取托崙斯
登記制之優點，融和而成為一種新
的權利登記制度，期能達成清理地
籍、保障地權、規定地價之目的，
以為實施土地政策，規劃土地利用
之張本。其特點共八點，其一之特
點即：登記確定後發給權利書狀－
所有權登記後發給所有權狀，他項
權利登記後發給他項權利證明
書，以為權利人應享土地或建物之
憑證（土六二、七五條） 

二、各國之土地登記制度 

土地登記，由於各國之歷史傳
統、社會背景、人文環境及政治體制
等因素之互異，立法例參差不一，所
採制度，未盡相同。惟大別之，可分
為契據登記制、權利登記制及托崙斯
登記制三類： 

（一）、契據登記制－契據登記制，又稱為
法國登記制，或登記對抗主義。此
制為法國首創，採行者有：義大
利、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丹
麥、挪威、日本、巴西等南美若干
國家及美國多數州。 

（二）、權利登記制－權利登記制，又稱為
德國登記制，或登記要件主義。此
制對於土地權利之取得或變更，非
經登記於官署備置之公簿，即不發
生效力。非但不能對抗第三人，即
當事人之在法律上亦不發生物權
變動之效力。此制首創於德國，採
行者有：瑞士、荷蘭、捷克、南斯
拉夫、奧地利、匈牙利、埃及等國。 

（三）、托崙斯登記制－托崙斯登記制，又
稱為澳洲登記制，或權狀交付主
義，為澳洲羅伯特、理查、托崙斯
爵士所首創，故名。此制之主要作
用，在於登記後土地權利具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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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而使移轉便利。其法乃以官
署 之 力 作 一 次 土 地 權 利 之 總 清
理，以代替私人間之調查徵信追究
權源，並以政府交付之權狀，確認
產權，以代替私人間之契約行為。
此 制 於 一 八 五 八 年 初 行 於 南 澳
洲，定有不動產法，澳洲其他各州
及紐西蘭相繼仿行，其後英國於一
八七五年制定一八九七年修正土
地移轉法，一九二五年制定一九三
六年及一九六六年修正土地登記
法，愛爾蘭、加拿大、美國伊利諾、
加利福尼亞、麻薩諸塞、奧里崗等
十餘州、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南非聯邦、蘇丹等國均採
行之。 

三、歷年權利書狀格式及其使用期限 

歷年權狀內容、格式改進之沿革
參依原臺灣省政府地政處編制之臺灣
省政府地政志，大致彙整如下： 

（一）、民國三十年代（三十五年、三十七
年）：土地所有權狀、共有人書狀
保持證、建物附表、他項權證明
書。 

（二）、民國五十年代（五十二年、五十六
年、五十八年分別修訂他項權利證
明書、建物所有權狀、土地所有權
狀）：土地所有權狀、建物改良物
所有權狀、他項權利證明書。 

（三）、民國六十年代（六十一年修訂）：
土地所有權狀、建物改良物所有權
狀、他項權利證明書。 

（四）、民國七十年代（七十二年修訂）：
土地所有權狀、建物改良物所有權
狀、他項權利證明書。 

（五）、電子處理作業階段：土地所有權
狀、建物改良物所有權狀、他項權
利證明書。 

（六）、其他：民國四十二年依實施耕者有
其田條例第二十二規定所頒發之
土地所有權狀、民國五十五年他項
權利證明書（耕作權設定）。 

參、權利書狀之功用 

一、法定功用： 

（一）、登記機關－申請登記必備文件 
辦理不動產物權移轉、設定及

變動時應檢附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三十四條規定：「申請登記，除本
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
件：一、……三、巳登記者，其所
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如買
賣、贈與、交換、共有物分割、信
託、設定、換狀、更名及住址變更
等登記，而補狀、繼承、抵押權塗
銷、查封、拍賣及法院判決等登記
無必須檢附。 

（二）、其他機關－證明文件 
如向稅捐機關申辦自用住宅

稅率繳納地價或向戶政事務所申
辦戶口遷移等，均須檢附權利書狀
當證明文件。 

二、民間習慣 

由於部分民眾不瞭解法律規定，
不諳抵押貸款須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
始生效力，僅以權狀當憑證，作為私
人質押貸款。其他如向保險公司申辦
產物險、或向銀行提高信用卡額度或
向證劵公司申辦融資及融劵等用途
時，會提示權狀作為保障信用之參考。 

肆、權利書狀使用頻率分析 

在「有土斯有財」觀念下，我國
國民終其一生汲汲營營於購置房舍求
安居樂業，以本所六月七日地籍資料
庫 靜 態 資 料 統 計 ， 所 有 權 人 次 共
725,874 錄，他項權利共 313,421 錄。
經細項統計 72 萬餘人次中，冇 83,693
人次目前尚有辦理抵押權登記，即約
39﹪所有權人有使用所有權狀辦理他
項權利登記，未曾使用所有權狀辦理
抵押權登記及雖曾設定但已塗銷者占
61﹪，高達五分之三。僅有一筆抵押
權者占所有權總人次 34﹪，二筆抵押
權者占 4﹪，二筆以上者占 0.8﹪，亦
即約僅有六千人次曾使用所有權狀超
過二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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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再經深入分析，同一所有權人
針對同一標的物會設定五個以上抵押
權者，多為建設公司，因尚未移轉予

一般民眾，而將土地或停車位配合主
建物辦理多個抵押權登記，故實際上
曾使用三次以上者人次應更低。 

所有權人有設定抵押權個數統計表 

（所有權人總數 725,874） 
抵押權
數量 

1 2 3 4 5 6-10 11-50 51 以上 合計 

土地 132300 17118 2459 842 415 313 158 4 153609 

建物 115946 12492 1239 229 99 63 15 1 130084 

小計 248246 29610 3698 1071 514 376 173 5 283693 

比例 34.2﹪ 4.1﹪ 0.8﹪ 39.1﹪ 

 
依上述資料推論，排除因更正、

更名及住址異動等因素，約有六成民
眾，於取得產權後不再使用所有權
狀，僅有不到 1﹪民眾，於取得產權
後曾使用所有權狀三次以上。故大部
分民眾針對所有權狀均隱密收藏，常
導致急需使用時卻遍尋不著之窘境。 

再看他項權利證明書，通常除公

司行號有可能於設定抵押權後會變更
權利內容外，一般民眾設定抵押權，
銀行取得他項權利證明書後，通常都
是抵押權塗銷登記時才會再使用到該
證明書。本所八十九年度抵押權相關
變更登記案件占年度總件數 2.3﹪，九
十年度占 2.2﹪，可見使用該證明書之
比例相當低。 

他項權利內容變更登記數量統計表 

年度／件數 登記案件總收件數 他項權利內容變更登記件數 比例 

89 年度 70974 1665 2.3﹪ 

90 汆度 67717 1510 2.2﹪ 

 

伍、權利書狀衍生之問題 

一、誘引歹徒可趁之機，損及無辜民眾 

不動產價值動輒數百萬元以上，
一件詐欺案件未被識破時獲利匪淺，
由於検警機關較不重視此類非涉及民
眾生命案件之偵辦，且法律罰責太
輕，詐騙集團多週期性重施故技，於
民眾或行政機關疏於警覺時，便持
偽、變造權利書狀到處行騙，因民眾
及行政機關多已習慣以權狀之有無為
辨識權利有無之方式，容易誘引不法
之徙偽、變造權狀。 

另有歹徒利用民眾不知物權應辦

理登記才發生效力之法律規定，僅交
付權狀質押貸款欺瞞無知民眾，於詐
取款項後又到地政機關申辦補發書
狀，週而復始到處行騙，造成無辜民
眾重大損失，損及行政機關形成。 

二、影響處分權利之時效，導致民怨 

依前述統計資料，民眾購買不動
產後極少再使用權狀，針對權狀均以
安全考量而隱密收藏，故常有於急需
使用時卻因忘記或遍尋不著，未能隨
即處分，需另行申辦補發書狀等候公
告三十日後才能辦理權利移轉或設
定，造成民眾不便，導致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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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眾迫於無奈，作不實之切結 

依現行法令規定，權利書狀滅失
時得申請補發；申請補發時應由登記
名義人檢附切結書敘明「滅失」之原
因。民眾於急需使用權狀但找不到
時，僅能依法檢附切結書申辦補狀。
然權狀往往並非真正遺失，只是一時
未尋者，卻仍須以「遺失」為由，造
成民眾作不實之切結。 

四、增加行政作業成本 

因目前制度，權利書狀為權利之
憑證，登機關受理補發書狀案件，除
需經審核無誤辦理公告外，為防杜不
法之徒冒名補狀，致需分別以掛號及
平信通知權利人，遇有權利人住所遷
移時，更需併同通知新舊地址，行政
成本加倍。 

另因公告期間長，經常有權利人
於公告期間找到權狀而申請撤回補狀
案；或常有登記名義人申請補狀，而
真正權狀持有人聲明異議之情形，登
記機關除應駁回原申請案外，尚需撤
銷公告，作業程序較一般案件繁瑣而
不經濟。 

依本所八十九年、九十年案件資
料量統計，申請補狀遭駁回者占補狀
案之 7.4﹪，依駁回原因分析，有 36.2
﹪因民眾異議涉及私權爭執駁回申
請，有 30.5﹪為找到權狀而撤回申
請，有 33.3﹪為逾期未補正而駁回申
請，顯見補狀案被駁回者，約有 63.8
﹪民眾因找到權狀或認為無需補狀而
放任該申請案逾期駁回，其間地政機
關之所有行政作業均為額外增加之事
務流程，浪費行政成本比例相當高。 

 

書狀補給案件數與駁回數資料統計表 
 總收件數 補狀案件數 補正案駁回數 駁回比例 

89 年度 70974 943 73 7.7﹪ 
90 年度 67717 938 68 7.2﹪ 

小  計 138691 1881 141 7.4﹪ 

書狀補給案駁回原因統計分析表 
89 年度 90 年度 小計 

補狀案駁回原因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件數 比例 

異議 32 43.8﹪ 19 27.9﹪ 51 36.2﹪ 
找到書狀撤案 16 21.9﹪ 27 39.7﹪ 43 30.5﹪ 
逾期未補正 25 34.3﹪ 22 32.4﹪ 47 33.3﹪ 

 

五、浪費行政資源 

因法有明定，登記完畢應發給權
利書狀，遇權利內容有變動時須重新
發給書狀，故於門牌整編等政策性業
務導致標示變更時，登記機關需免費
換發書狀；如為政府機關辦理地籍圖
重測、逕為分割或土地重劃等原因
時，更需另郵寄通知權利人免費換
狀，不但浪費行政資源且增加民眾困
擾。 

依本所八十九、九十年地籍圖重
測、逕為分割及書狀補給案件資料統
計，應免費發給書狀數為 51,609 張，
占總核發書狀 30.9﹪；通知所有權人
換狀或通知權利人新舊址之郵資〔含
掛號及平信每件 39 元計〕共計 523,905
元，占年度一般行政郵電費（含公務
用文具用品、郵電、印刷、雜支等）
預算金額之 24.7﹪；若再加上印表機
維護費、耗材費，書函及信封之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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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印刷費，以及案件之收件、審查、
登錄、校對、列狀、用印、歸檔、公
文書各作業流程等成本，在在均顯示

登記機關於辦理發給書狀及補給書狀
作業上，投入相當高之行政資源。

重測及逕為分割書狀需求量暨換狀及補狀通知函實際郵資費統計分析表 
 

權狀 
總核發數 

重測及逕分割換
狀需求數 

比例 
一般行政 
郵電文具費 

通 知 換 狀 及
補 狀 實 際 郵
資費 

比例 

89 年度 84653 42683 50.4﹪ 1170504 375308 32.1﹪ 
90 年度 81916 8926 10.9﹪ 950880 148597 15.6﹪ 
小  計 166569 51609 30.9﹪ 2121384 523905 24.7﹪ 

陸、廢除核發權利書狀之可行性 

一、權利書狀身分之迷思 

按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六十五條
第二項明定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共有物分割登記同時辦理標示變
更登記、公有土地權利登記，經申請
人於申請書記明免繕發權利書狀者，
得免發給之。揆諸其修正說明「…辦
妥…登記時，應即發給申請人土地所
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但如民
眾要求地政機關免發權狀者，地政機
關自得免發。惟權狀仍為一項重要的
土地權利憑證，為保護交易安全並兼
顧便民及避免資源浪費，故應明定請
求免發給權之情形。」 

依上述理由，顯見攻府機關及民
眾已逐漸建立有「權利書狀並非土地
權利唯一憑證」之觀念。 

再查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五條，
明定因徵收、區段徵收、撥用、照價
收買、土地重劃或重測、法院囑託塗
銷他項權利、依法代位申請登記、遺
產管理人登記、法定地上權登記、法
定抵押權登記及塗銷、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為法院權利移轉證書或確定判
決、以及依本規則未發給書狀者等，
申請登記免附權利書狀。足見土地制
度之修改趨勢在逐漸適應時代背景，
土地權利可由政府機關自行查驗，而
非必由民眾檢附不可；權利書狀在登

記制度中之身分地位有待重新定位及
探討。 

既然得免繕發書狀之原因為便民
及避免浪費資源，何不重新思考，由
政府主動廢除權狀之可行性？ 

二、權利書狀效力非百分百 

按土地法第四十三條「依本法所
為之登記，有絶對效力」，土地登記規
則第六條「…土地登記以電子處理
者，經依系統規範登錄、校對，並異
動地籍主檔完竣後，為登記完畢」，登
記資料以地政事務所之登記簿（地籍
資料庫）內容記載為準。現行書狀僅
發給權利人之一項權利憑證，所以權
狀上有「以上○○權業經依法登完
畢，合行發給本權狀（證明書）以憑
執管」樣；其為靜態資料顯示，且並
未記載全部登記資料，所以也有「本
書狀物權是否變更或設定他項權利，
請查詢本所登記之權利資料」，其效力
僅及於核發權狀之當時，任何物權之
再處分均需重新查詢地籍資料，效力
非常短暫。 

三、登記謄本可取代權利書狀 

權利書狀效力僅及於核發當時，
故一般法令規章均規定應檢附登記謄
本憑辦，俾便受理民眾確認其權利之
真偽及可處分之範圍。 

舉凡民眾申辦各項房屋貸款、申
請各項住宅〔修〕建補助款、申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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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登記或營利事業登記、土地增值
稅、地價稅或房屋稅稽徵、獎勵投資
興建等業務，均需檢附登記謄本。 

我國物權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
「不動產物權…，非經登記，不生效
力」採登記生效主義及公示主義；又
主張國家有最高公權力，必要時得強
制徵收、照價收買；另又條例免附書
狀申辦登記之特殊情況，而權利書狀
所載明事項也非地籍資料之全部，故
書狀實已無憑證意義，莫若發給登記
謄本供參較有功用，因此應重新思考
發給權狀之必要性。 

四、申請謄本快易通 

隨著資訊科技蓬勃發展，電子簽
章法的重大突破，本府已於六月三日
起率先推出全國首創「臺北縣網路申
領電子謄本作業」，徹底顛覆傳統定點
提供謄本方式，透過網際網路電子傳
送，結合憑證管理及數位電子簽章機
制，讓一般民眾均可在家申領謄本，
即時瞭解不動產登記動態。藉由完整
的網路安全機制與電子簽章之單一性
及無法偽造質，可取代傳統書面謄本
之制度。該機制的方便性及即時性，
將會縮短金融機構核撥貸款時間，也
可加速不動產徵信保障交易安全，使
用者與接受者都可透過該系統隨時上
網查驗資料之真偽。因此是否需再責
成民眾提出權利書狀作為權利憑證，
頗值商榷。 

五、網路申辦案件ｅ點靈 

由於網際網路無遠弗屆功能，以
及電子簽章之加密機制之配合，本縣
已實施「金融機構塗銷抵押權網路作
業」，其他登記案件無法大力推展原因
之一，即在於權利書狀無法隨同檢附。 

要突破網路申辦登記案件瓶頸，
首要之務先廢除權利書狀之核發。依
現行科技發展及政府推動核發電子憑
證之趨勢，很快的可能會以個人電子
憑證取代傳統國民身分證及印鑑資
料，可能上網簽章即可視同處分之真
意，屆時登記機關如仍抱殘守缺，堅

持必須審核權利書狀，則地政業務的
ｅ化程度將僅能維持現狀，無法再向
前邁進。 

配合地政電子閘門之推動，上網
申辦簡易登記案件已由內政部規劃
中，我們期待有上網申辦一般登記案
件時代的來臨，而其前提必需先廢除
核發書狀。 

柒、結語 

綜上所述，權狀最大功用原為權
利憑證；但也如上述，權狀僅為記載
部分登記資料，而且也只是靜態資
料。然而，登記資料是動態的，民眾
在依法行使權利時，除附繳政府核發
的權利書狀還不夠，尚且需檢附登記
謄本以佐證最新權利狀態（地政機關
除外），在網路化逐漸起飛的ｅ世紀，
既不合理又鄉愿。 

故為有效提昇政府機關行政效
率，落實「網路化、電子化、無紙化」
政策目標，隨著地政資訊化腳步的快
速前進，政府機關責無旁貸應將舊有
傳統思惟下的法令、規章及制度，重
新以前瞻性的眼光檢視，不同時空背
景作不同考量及定位，始能摒棄阻礙
進步之包袱。 

在此建請廢除核發權利書狀，不
要讓權利書狀原本扮演“權利憑證”
的角色，在ｅ化的今天卻淪為地政業
務網路化的罩門，“免書證”應由政
府主動來做。未來，讓地政事務所的
各項申案均能透過網路來完成，則地
政電子化的績效將會更彰顯，讓民眾
享受“ｅ”世紀真正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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